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 106年「賓果樂翻天 好禮獎不完」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為響應節能減紙環保愛地球政策，利用線上互動遊戲鼓勵民眾購物消費使

用載具儲存電子發票進而捐贈作公益，幫助弱勢團體。 

二、 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稅務局。   協辦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 

三、 參加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民眾。 

四、 活動期間：106年 9 -10月 (捐 106年 9-10月期無實體電子發票)。 

五、 活動辦法： 

(一) 捐無實體電子發票玩賓果： 

1. 報名方式： 

先註冊成為會員，進入本活動官網、本局網站活動訊息或嘉市稅精靈臉書，

點選活動網址進入註冊頁面，輸入相關資料(包含姓名、手機號碼、手機

條碼、驗證碼、E-mail、通訊地址等)。 

2. 參加方式： 

(1) 參加人員須以「手機條碼」或「已歸戶於手機條碼之會員卡、悠遊卡、

iCash卡」等載具儲存無實體電子發票。 

(2) 捐贈每張 106年 9-10月無實體電子發票總金額，應在新台幣 10元(含)

以上始予計入。 

(3) 進入本活動頁面後，勾選欲捐贈之發票 2張，單次或批次勾選捐贈均可 

(批次捐贈上限為 20張，10次遊戲後可再批次捐贈)。捐贈 2張無實體

電子發票可玩賓果遊戲 1次，捐贈 4張可玩 2次，以此類推。 

(4) 遊戲前須回答稅務問題始可進入賓果遊戲。若遊戲畫面出現 3個不一樣

的圖案，可獲「再接再厲獎」1份；出現 2個一樣的圖案，可獲「幸運

獎」1份；出現 3個一樣的圖案可獲「賓果獎」1份(最大獎為 1,000元

超商禮券)，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5) 參加人員可隨時查詢其捐贈總張數與得到之獎品(含禮券、文具及各式生

活用品等)清單，獎品統一於活動結束後以雙掛號或包裹寄出。 

(6) 供兌換之獎品，如遇缺貨等事由，本局有權變更品項或數量，改由其他

等值商品取代；並可視實際兌換情形，彈性調整獎品之數量與品項，參

加人員實際可領取之獎品，以活動頁面顯示者為準；如全數兌換完畢，

本局有權隨時終止本活動。 

(二) 加碼抽： 

1. 捐無實體電子發票玩賓果達 5次以上且手機條碼中有歸戶他種載具(如

iCash卡、悠遊卡、會員卡等其中一項)者，即可自動進入抽獎名單系統，

玩越多次中獎機率越高，於活動結束後抽出各獎項，惟各獎項之中獎人不

得重複。 

 



2. 獎項： 

獎項名稱 品名 數量 

頭獎 西堤禮券 2張 5名 

二獎 全聯禮券 800元 5名 

三獎 7-ELEVEN禮券 300元 10名 

3. 上述中獎名單，將於活動結束後公告於活動官網。 

(三)領獎方式： 

1.同一中獎者，若獎項(含禮券)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 1,000元，須先填妥「領

獎申請書暨領據」(如附件 1)並寄回本局，以正本為主，本局再憑以雙掛

號或包裹郵寄給得獎人。 

2.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含禮券)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000元(即新台幣

1,001元以上)者，無須扣繳所得稅，但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

稅申報。若獎項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 20,000元者，依中獎金額扣繳 10%所

得稅，並開立扣繳憑單。 

3.所獲之宣導品，除有瑕疵而影響原使用功能，可以更換同品項或替代之宣

導品外，參加人員不得要求更換品項或數量。 

六、 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均以捐贈無實體電子發票為主，系統會自動檢核，參加人員請勿登

錄紙本發票，如經登錄，該張紙本發票將予剔除不計入。 

(二)本活動各得獎者，應依相關規定完成領獎手續，如逾發函通知規定期限或

經 e-mail、手機簡訊通知仍無法與其取得聯繫，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不得

再領獎。 

(三)參加者不得以任何不正當、非法、不實或其他技術性作弊方式取得得獎資

格，亦不得從事任何干擾其他參加者或本活動之情事，違反者本局有權立

即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 

(四) 本局得基於裁量權全權判定參加者是否有違反本活動之情事。 

(五)如有未盡事宜，本局有權利隨時補充解釋或修改，並一律公告於本局網站

及臉書，不作個別通知，參加者應隨時注意相關訊息，不得以任何事由主

張不知情。 

(六)活動洽詢：05-2224371分機 163、164  王小姐或黃先生 

七、 個人資料運用說明： 

(一)本局所蒐集、處理、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僅用於本次電子發票推廣活

動使用。 

(二)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包括紙本、電腦系統資料庫、電子檔案等)，僅作為

辦理本次活動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 

(三)參加者應清楚了解本活動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

意遵守，不同意者無法參加。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106年「賓果樂翻天 好禮獎不完」活動領獎申請書暨領據 

基本資料     (書寫時，文字請工整，謝謝!) 

得獎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白天)  手機號碼  

獎品(例：西堤禮

券 2張) 
 

戶籍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獎品寄送地址  

檢附相關資料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影本須清晰)。 

※得獎人可於影本上加註「僅作為賓果樂翻天 好禮獎不完活動領獎使用」。 

※若得獎人為未成年且無身分證，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及任一監護人之身分

證影本。 

 

 

 

  

 

※本人擔保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並無不實情事，亦無侵害他人權益或偽造，變

造他人資料，若有不實，願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得獎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1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